招标公告附件
	项目名称
	物资名称
	主要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交货日期
	质保期（不低于）
	交货地点
	专用业绩要求
	专用资格要求

	多载荷机场研发材料采购项目
	机架组件
	尺寸:长*宽*高≤1800mm×1800mm×1500mm；
材质：镀锌钢板、5052铝合金、304不锈钢；
厚度：≥1.5mm；
重量≤135kg；
防水等级：与其他组件组装完成后满足IP55；
结构要求：装配稳定可靠，骨架采用镀锌钢板或铝合金，带灯条安装位，具备急停开关机械口，具有防水通讯口，内置空调安装接口；
功能要求：具备回中平台机构、前门组件、顶盖组件、维护门组件、电池仓组件等装置的安装固定功能，具备急停开关机械口，具有防水通讯口，内置空调安装接口。
	个
	6
	接到供货通知后180日内
	6个月
	买方指定地点地面交货
	业绩要求：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完成过自动机场或无人机等销售业绩，累计金额不低于90万元。注:业绩必须提供对应的合同复印件、发票和相应查验截图。
	备注：具备《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

	
	顶盖组件
	尺寸:长*宽*高≤1800mm×1800mm×50mm；
主体材质：铝合金；
天线罩材质：PE材料；
厚度：≥1.5mm；
重量≤10kg；
开启方式：小型气压缸辅助开启；
固定方式：合页及快拆扣固定。
	个
	6
	
	
	
	
	

	
	前门组件
	尺寸:长*宽*高≤1500mm×1000mm×22mm；
材质：5052铝合金或不锈钢；
厚度≥1.5mm；
重量≤15kg；
结构要求：内置骨架，具备铰链。
	个
	6
	
	
	
	
	

	
	左维护门组件
	尺寸:长*宽*高≤550mm×550mm×22mm；
材质：5052铝合金或不锈钢；
厚度≥1.5mm；
设备用锁：工业级防水锁具；
重量≤10kg；
结构要求：内置骨架，具备门锁，具备铰链。
	个
	6
	
	
	
	
	

	
	右维护门组件
	尺寸:长*宽*高≤550mm×550mm×22mm；
材质：5052铝合金或不锈钢；
厚度≥1.5mm；
设备用锁：工业级防水锁具；
重量≤10kg；
结构要求：内置骨架，具备门锁，具备铰链。
	个
	6
	
	
	
	
	

	
	无人机固定机构组件
	尺寸：长*宽≤400mm×400mm；
材质：铝合金；
功率≤80W；
通信方式：RS485;
包含骨架、电机、传动机构，输入接口等；
功能要求：通过通信方式接收指令，实现无人机固定和释放，用于插拔电池。
	个
	5
	
	
	
	
	

	
	回中平台模组
	尺寸：长*宽≤1500mm×1500mm；
材质：铝合金或不锈钢；
电机步进角≥1.8°；
扭矩：2.6Nm；
限位开关≥4路；
平台承重≥9kg；
配合间隙≤1mm；
包含骨架、电机、驱动模块、传动丝杆、输入接口等；
功能要求：通过通信方式接收指令，将无人机归位到平台中心。
	个
	6
	
	
	
	
	

	
	平台组件
	尺寸：长*宽≤1500mm×1500mm；
厚度≥1mm；
材质：铝合金；
公差≤2mm；
视觉码工艺：丝印，黑色。
	个
	6
	
	
	
	
	

	
	伸缩导轨模组
	材质；铝合金、橡胶、尼龙；
行程≤250mm；
有效承重≥10kg；
扭矩：3.0Nm；
伸缩耗时≤6秒；
限位开关≤2路；
驱动方式：闭环步进电机、滚珠丝杠；
重复定位精度≤1mm；
结构要求：双导轨结构，包含同步轮组件、齿条同步带、齿轮齿条、电机等。
	个
	6
	
	
	
	
	

	
	电动夹爪
	材质：铝合金、铜；
行程≤80mm；
夹持力≥140N；
最大负载：8kg；
位置重复精度：± 0.02 mm；
运行噪音<60 dB；
响应时间≤100ms；
功能要求：可通过通信指令方式控制夹爪开合，夹取无人机电池。
	个
	6
	
	
	
	
	

	
	主控模组
	外壳材质：铝合金；
通信方式：RS485、以太网；
通信接口：RJ45、防水接头；
脉冲输出数量≥4，可控制步进电机；
输入点数≥12路开关量输入；
程序存储容量≥5MB；
具备过载保护，短路保护，漏电保护，防雷保护；
功能要求：具备控制舱门开合、平台推出与收回、归中杆开合、无人机电池更换控制、数据和机场状态采集功能。
	个
	6
	
	
	
	
	

	
	换电机械臂模组X轴
	主体材质：铝合金；
机械运动自由度≥2；
功率≤400W；
丝杠导程≤16mm；
重复定位精度≤0.5mm；
支持限位开关数量≥2；
额定负载≥10kg；
安装方式：顶部吊装；
结构要求：每个自由度机构包含驱动器、电机、限位传感器、必要线束，滑台，同步轮，滚珠丝杠，导轨及固定接口。
	个
	6
	
	
	
	
	

	
	换电机械臂模组Y轴
	主体材质：铝合金；
机械运动自由度≥2；
功率≤400W；
丝杠导程≤16mm；
重复定位精度≤0.5mm；
支持限位开关数量≥2；
额定负载≥10kg；
安装方式：顶部吊装；
结构要求：每个自由度机构包含驱动器、电机、限位传感器、必要线束，滑台，同步轮，滚珠丝杠，导轨及固定接口。
	个
	6
	
	
	
	
	

	
	通信及控制组件
	物理协议：IEEE 802.3、802.3i、802.3u、802.3x、802.3z；
网络协议：TCP/IP、DHCP、ICMP、NAT、PPPoE、SNTP、HTTP、DNS、H.323、SIP、DDNS；
工作电压：DC 9.6～60V；
接口：RJ45；
接口数量≥5；
CPU主频≥800MHz。
	个
	6
	
	
	
	
	

	
	开关门控制模组
	材质：铝合金、不锈钢；
运动相数≥2；
步距角≥1.8；
静转矩≥1.6Nm；
支持限位开关数量≥2；
包括驱动器，电机，必要线束，同步轮，舱门推拉支架。
	个
	6
	
	
	
	
	

	
	电源系统组件
	输入电压：AC220V；
输入电流≥7.5A；
输出电压：DC24V；
输出功率≥600W；
纹波与噪声≤240mVp-p；
电压精度：±2.0%；
负载调整率：±1.0%；
效率≥91%；
具备短路保护，过负载保护（打嗝保护），过电压保护，过温度保护功能；
包括主系统电源，机械臂电源，平台及舱门电机电源，充电组件电源等，负责整个机场所有电气部件供电。
	个
	5
	
	
	
	
	

	
	储能模块
	尺寸：长*宽*高≤155mm×65mm×100 mm；
容量≥9Ah；
输出电压：DC12V；
充电电流≥2A；
重量≤2.5kg；
功能要求：具备自动无缝切换功能。
	个
	5
	
	
	
	
	

	
	小型工业空调
	输入电压：AC220V；
输入电流≤1.5A；
输入功率≤300W；
制冷量≥400W；
重量≤25kg；
防护等级：IPX5;
具备加热能力。
	个
	6
	
	
	
	
	

	
	内部摄像头组件
	尺寸：长*宽*高≤50 mm×50 mm×50mm；
重量≤115g；
像素≥200万；
传感器≥1/3 CMOS；
主码流≥1920×1080；
焦距≥4mm；
支持协议：TCP/IP、RTSP、RTMP、GB28181；
接口：RJ45, 10 M/100 M自适应以太网口。
	个
	6
	
	
	
	
	

	
	外部环境检测模组
	尺寸：≤300 mm×200 mm×200mm；
具备温度、湿度、风速、雨量检测；
温度：测量范围-40℃～+80℃，±0.5℃(@25℃)；
湿度：0～100%RH，±4%RH(60%,25℃)；
风速：测量范围0～60m/s，分辨率0.1m/s，启动速度≤0.2m/s；
雨量：分辨率标准0.1mm，典型精度±5%。
	个
	5
	
	
	
	
	

	
	雨量计
	尺寸：长*宽*高≤120×55×98mm；
传感器类型: 压力型检测；
通讯方式：RS485；
反应时间：2秒；
量程：0-8mm/min；
测量精度：±4%（日累积降雨量）；
分辨率：0.01mm。
	个
	6
	
	
	
	
	

	
	LED灯组件
	主体材质：聚碳酸酯；
尺寸：长*宽*高≤244mm×38mm×24.5mm；
功率≤2.5W；
控制方式：MOSFET;
发光颜色：红、绿、蓝；
包括LED灯主体、灯壳、连接端子等。
	个
	5
	
	
	
	
	

	
	线束总成
	线材类型：RV线0.5方及以上;
线长≤3m；
具备防误插功能；
防护等级:IP67;
其他要求：线束整齐，端部压接端子，无松脱、断丝，线束带标识；
包括主电源线、低压电源线、网线、RS485通讯线，控制线束等机场所有电气部件的连接线束和所有连接器。
	个
	5
	
	
	
	
	

	
	充电模组
	尺寸：长*宽*高≤250mm×130mm×70mm；
重量：≤2.5kg；
输入电压范围：AC90V～264V；
输入频率范围：47HZ～63HZ；
最大输入电流：14A；
输出电压：27V±0.2V；
输出电流：30A±1.5A；
保护功能：短路保护、过流保护、过温保护；
支持恒流恒压输出。
	个
	24
	
	
	
	
	

	
	电池
	尺寸：长*宽*高≤80mm×65mm×225mm；
重量：≤1750g；
电池容量：≥19Ah；
充电时长：≤60min（搭配30Ah充电器）；
能量：≥415Wh；
电芯能量密度：≥280Wh/kg；
持续放电倍率：≥60A；
最大放电倍率：≥80A（持续10s）；
循环寿命：常温30A充电60A放电，300次时容量≥80%标称容量，压差＜100mV，外形无变化；
功能支持：低温自加热、存储自放电、充电过流过压保护、放电欠压保护、短路保护。
	个
	24
	
	
	
	
	


具体供货不局限于上述产品。应包括上述产品相关配件，类似升级产品。

备注：

1.取得《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或《国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供应商资质能力核实证明》（以下简称《核实证明》）的投标人，应按要求使用该《核实证明》。《核实证明》含有的业绩、试验报告不能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需要提供满足要求的业绩、试验报告等证明材料；未取得《核实证明》的，投标人需要提供对应支持证明材料。

2.投标文件中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应复印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否则视为无效。

3.合同金额以所提供的发票及查验截图为准，业绩发票影印件后须附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网址：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查验的发票结果截图，“一发票一截图”，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合同签订时间不得晚于项目“专用业绩要求”中要求的时间。未提供发票或未提供对应发票查验结果截图的或合同签订时间晚于项目“专用业绩要求”中要求的时间的业绩不予认可。所有业绩支撑证明材料内容须保证清晰、可辨认且不得遮盖、涂抹。
     


